
 

 

中德有机农业检验与认证机构 

比较图谱  
 

 

Rita Merkle 

2026 年 5 月 

DCZ 专家研究 



中德有机农业检验与认证 

2 

目录 
图表目录 ...................................................................................................................................................................... 3 

执行摘要 ...................................................................................................................................................................... 4 

第一章：引言 ............................................................................................................................................................. 5 

1.1 目的与范围 ...................................................................................................................................................... 5 

1.2 研究背景 ........................................................................................................................................................... 5 

1.3 术语说明 ........................................................................................................................................................... 5 

第二章：欧盟与中国在有机认证领域的监管框架 ........................................................................................ 6 

2.1 欧盟/德国有机认证的法律基础 ................................................................................................................ 6 

2.2 中国有机认证的法律基础 ........................................................................................................................... 6 

2.3 制度逻辑比较.................................................................................................................................................. 7 

第三章：公共机构的角色与职责 ........................................................................................................................ 9 

3.1 概览 .................................................................................................................................................................... 9 

3.2 德国与欧盟机构详述 ..................................................................................................................................10 

3.3 中国机构详述................................................................................................................................................11 

第四章：私营与半公共行为主体：协会与标准制定机构 .........................................................................14 

4.1 德国/欧盟的私营与半公共行为主体 .....................................................................................................14 

4.2 中国的私营与半公共行为主体 ...............................................................................................................16 

4.3 总结性分析：双方行为体格局的结构性差异 ....................................................................................16 

第五章：认证与管控机构 ....................................................................................................................................17 

5.1 德国/欧盟的管控机构体系 .......................................................................................................................17 

5.2 中国的认证机构体系 ..................................................................................................................................18 

5.3 从德国/欧盟到中国的认证路径：按照中国标准对德国和欧盟产品进行认证 .......................19 

5.4 从中国到德国/欧盟的认证路径：按照欧盟标准对中国产品进行认证 .....................................21 

5.5 互认现状 .........................................................................................................................................................23 

参考文献 ................................................................................................................................................................24 

附录 .............................................................................................................................................................................26 

附录 1 - 流程图：德国出口商 → 中国市场 ..........................................................................................26 

附录 2 - 中国机构的中文名称 .....................................................................................................................27 

 
  



中德有机农业检验与认证 

3 

图表目录 

表 1 ：欧盟/德国与中国有机认证体系的结构性差异 .................................................................................. 8 

表 2 ：参与有机认证体系的公共机构概览   ................................................................................................... 9 

  



中德有机农业检验与认证 

4 

执行摘要  

本研究描绘了德国/欧盟与中国有机认证相关机构架构图谱，明确了双方的

主要行为主体，并梳理了与双边有机贸易相关的认证路径。本报告缘起于德国商

务代表团参加 2026 年 5月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有机产品博览会（Biofach 

China）。 

两种体系在监管理念上存在根本差异。欧盟体系将认证权限分散分配给由众

多私人审核机构所组成的竞争性市场，在多层次的公共监督下运作，并以欧盟法

规 2018/848作为唯一的统一法律依据。而中国体系则实行权力集中管理：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SAMR）及其下属机构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

规定哪些机构可以进行认证、依据何种规则以及参照何种技术标准（GB/T 

19630-2019）。2026 年更新的 CNCA实施细则大幅收紧了对认证机构的要求，将

监管重点转向对实际合规情况的持续核查。 

两种体系都呈现出相似的功能架构——包括部委、标准制定机构、审批机

构、认证机构以及海关接口——但职能分配却存在显著差异。在德国/欧盟，职

责分布于多个政府层级，并部分下放给受公众监督的私营机构。而在中国，相应

的职能集中于国家层面，认证体系中不存在向地方层级的授权。除公共机构外，

德国/欧盟的协会组织体系密集且具有自主性，而中国最重要的非政府行为体则

在农业部内部运作或隶属于该部。 

对于希望进入对方市场的企业而言，由于缺乏相互认可，双重认证是不可避

免的结果。德国生产商若想在中国销售有机产品，就必须从 CNCA批准的认证机

构获得单独的中国认证；欧盟认证在中国无法为有机声明提供法律依据。反之，

中国出口商必须持有由欧盟名录中的管控机构颁发的符合欧盟 2018/848 号法规

的证书。在可预见的未来，同时经营这两个市场的企业必须为两个完全独立的认

证体系所涉及的成本和程序要求做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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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1.1 目的与范围 

本研究旨在梳理德国/欧盟与中国有机认证的制度架构，明确双方的

主要参与者，并梳理连接这两个体系的认证机构和管控机构。本研究并非

法律手册，也不提供认证咨询。其目的是为从业者提供结构化的指引：谁

负责什么，依据何种法律基础，以及这对希望在双方市场销售产品的企业

会产生何种影响。 

本研究的范围仅限于有机产品认证体系。相关议题，如一般食品安全

法规、进口物流、关税分类及贸易促进措施，均超出本研究范围，本文不

予涉及。 

1.2 研究背景 

本报告为参加 2026 年 5 月上海中国国际有机产品博览会（Biofach 

China）的德国商务代表团而编制。该展会由纽伦堡会展（中国）有限公

司（NürnbergMesse China Co., Ltd.）主办，是亚洲为数不多的国际有机贸

易专业 B2B平台之一，也是中国和德国在有机领域开展合作的重要参考平

台。鉴于双边合作背景，不仅需要分别梳理各自体系，更需要厘清产品与

认证在双方体系间流通的路径，这一点尤为重要。 

1.3 术语说明 

两套体系采用不同的术语规范。欧盟体系所指的“管控机构”

（Kontrollstellen）是在公共监督下同时开展检验和认证职能的私营实体。

中国体系则使用“认证机构”（certification bodies）这一术语——指经国

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批准，依据 GB/T 19630 标准进行检

验和认证的机构。在需要区分具体体系时，本报告使用各体系专有的术语；

在泛指时，则统一使用“认证方”或“认证机构”来指代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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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本报告中的“有机”一词始终指符合适用法律标准认证的有机

生产——在欧洲语境下指欧盟 2018/848 法规，在中国语境下指 GB/T 

19630-2019 标准。无论在哪个市场，绿色食品 A 级或 AA 级均不构成有效

的有机认证，相关内容将在第三章中单独讨论。 

第二章：欧盟与中国在有机认证领域的监管框架 

本章分别阐述了欧盟/德国与中国关于有机认证的法律与监管框架。

本章梳理了核心法规，并通过比较分析，指出了对在两个市场开展业务的

企业而言最为关键的结构性差异。 

2.1 欧盟/德国有机认证的法律基础 

欧盟 2018/848 法规（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取代 EC 834/2007）是所

有欧盟成员国在有机生产、标签和监管方面唯一的统一法律依据（欧洲联

盟，2022）。在德国，该法规由《有机农业法》（Öko-Landbaugesetz, 

ÖLG, 2021）作为国内实施法律予以补充（BMLEH, 2021）。 

对于第三国进口产品，欧盟委员会授权条例 (EU) 2021/1378 列出了经

认可的、可对非欧盟国家有机产品进行认证的管控机构名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该条例作为合规制度生效：第三国产品必须完全符合欧盟

2018/848 的要求，而不仅仅是符合被视为等效的体系。然而，中国从未获

得过欧盟的等效地位。中国出口至欧盟的产品，一直以来都必须由欧盟名

录中经国际认可的机构，依据欧盟有机标准进行认证。 

2.2 中国有机认证的法律基础 

中国的有机认证体系建立在四个相互关联的法规文件之上（美国农业

部海外农业局, 2019; 中国简报, 2026）：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 年修订）：中国食品安全治

理的总体法律框架，食品质量声明的认证（包括有机产品）也属于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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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与认可条例》（2003 年国务院第 390 号令，2016 年修订）：

作为国家认证与认可体系的主要监管依据 ，确立了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CNCA）对所有产品认证的管辖权。 

•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有机产品认证实施细则》：针对认

证机构的详细程序规则。最新版本于 2025年 12月 16日发布，2026年 1月

1 日生效，对认证机构的要求显著收紧。 

•  国家标准 GB/T 19630-2019：规范中国所有有机认证的技术标准。

该标准于 2005 年首次颁布，2019 年进行修订，现行版本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委员会，2019)1. 

2.3 制度逻辑比较  

两种体系体现了根本不同的监管理念。欧盟体系将认证权限分散给多

层次公共监管之下的私营机构竞争性市场。中国体系则实行权力集中，由

国家统一管理规则及其执行主体。两个体系互不承认对方具有同等效力。

对企业而言，其后果显而易见：要在两个市场开展业务，就必须分别与两

个体系打交道，持有两套证书，并与获得双方授权的认证机构进行合作。 

  

 
1 该标准的非官方译文参见：https://www.chinesestandard.net/PDF.aspx/GBT19630-2019 

https://www.chinesestandard.net/PDF.aspx/GBT1963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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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欧盟/德国与中国有机认证体系的结构性差异 

特征 欧盟 / 德国 中国 

治理逻辑 

公共监督下的私营认证（去
中心化）：由联邦和州政府
批准并监督的竞争性私营管
控机构（Öko-
Kontrollstellen）。 

国家监督、中央管理的认证（集
中式）：CNCA 批准所有认证机构
并制定所有程序规则；不向地方
下放权限。 

管控机构/认证机
构的认可标准 

DIN EN ISO/IEC 17065 
GB/T 27065（中国版 ISO/IEC 
17065）。必须获得 CNCA 的批准
和 CNAS*的认可。 

证书/追溯平台 

TRACES.NT: 自 2023年 1 月 1
日起，所有欧盟管控机构强
制使用该系统；该系统支持
供应链的电子化核查。 

CNCA 国家有机产品监管平台：所
有认证产品必须登记；包装上必
须印有平台生成的二维码，以便
消费者追溯。 

有机标志 

欧盟有机标志：对于欧盟境
内生产的预包装产品，该标
志为强制性要求；对于经认
证的第三国产品，技术上虽
为可选，但实际上几乎所有
中国出口商都会使用。若使
用该标志，必须附有认证机

构代码（DE-ÖKO-XXX）。 

国家有机标志：所有经 CNCA认证
的产品均须使用；按批次发放，
并与唯一的平台代码关联。不可
由任何外国标志替代。 

第三国进口制度 

合规制度（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第三国产品必须完
全符合欧盟法规 2018/848；

认证机构必须持有符合法规
2021/1378 的有效欧盟认可
资格。 

不实行等效制度：在中国市场上
以有机名义销售的所有产品，必
须持有符合 GB/T 19630 标准的国
内认证。为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提供认证的外国认证机构，需经
CNCA-RF 批准。只带有外国有机
认证标签的产品到达中国，在销
售前必须遮盖所有有机声明。 

审核时间 

年度检查（每年至少一次预
先通知的检查）以及不预先

通知的抽查；审核可在生产
周期的任何阶段进行。 

必须在收获前或收获期间进行检
查，以便审核员能够观察并抽样

检查实际产品。 

供应链范围 
在某些情况下，对最终加工
阶段进行认证即可。 

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完整供应
链必须依照 GB/T 19630 认证。 

相互认可 
未与中国达成等效安排。 

 

一项安排已生效（与新西兰）；
与丹麦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与澳
大利亚、芬兰和智利签署了意向
书，但尚未正式生效。未与欧盟
达成任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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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AS =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hina National Accredita-

tion Service for Conformity Assessment）。 

第三章：公共机构的角色与职责 

3.1 概览  

下表对照了双方主要公共机构及其在有机认证体系中的职能角色。两

套体系的职能分配在结构上具有平行性——均设有部委、标准制定机构、

审批机构、认可机构以及海关接口——但其制度逻辑却存在显著差异。在

德国/欧盟，各项职能分布于多个政府层级，并部分下放给受公共监督的

私营机构（BLE，2026a）。在中国，相同的职能则集中在国家层面的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SAMR）及其下属机构，认证架构中不存在向地方层级

的职能下放（肖，2024）。 

表 2：参与有机认证体系的公共机构概览   

职能 德国 / 欧盟 中国 

政策责任 / 主管部委 
联邦农业、食品和国土部
（BMLEH） 

农业农村部（MARA） 

标准制定 

欧盟委员会：欧盟 2018/848
号法规； 
国家实施立法：《有机农业
法》（ÖLG, 2021）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SAMR）：GB/T 19630-2019
国家标准 

认证/管控机构的批准 联邦食品与农业局（BLE）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
会（CNCA） 

认证/管控机构的认可 德国认证机构（DAkkS）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
会（CNAS） 

检查员个人资质认定 

没有独立机构——检查员
的资质由 DAkkS 在对认证机
构整体进行认证的过程中一
并核查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CCAA）
—所有有机认证检查员必须
进行注册和资质认定 

市场监管 / 持续监督 
联邦州主管部门（如州农业
局）；BLE 对各管控机构进
行年度审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
家级）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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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监管 / 海关接口 
海关 / 欧盟 TRACES.NT 系统
（自2023年起电子证书登记
系统） 

海 关 （ 中 国 海 关 总 署
GACC）；CNCA 负责进口有机
产品的审批 

绿色食品 / 有机推广 （无直接对应机构） 

农业农村部中国绿色食品发
展中心（CGFDC）；中绿华夏
有机食品认证中心（COFCC）
的上级单位 

资助 / 研究 
联 邦 有 机 农 业 计 划
（BÖL），BLE作为项目资助
方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通过
农业农村部实施的国家研究
项目 

3.2 德国与欧盟机构详述 

联邦农业、食品和国土部（BMLEH） 

BMLEH 是德国有机农业的政策主管机构。它拥有德国有机标志（自

2001 年起使用），并负责管理联邦有机农业计划（BÖL）。其总体法律依

据是欧盟法律，而非国家部级法律。 

联邦食品与农业局（BLE） 

BLE 是联邦层面上私营有机管控机构的中央审批机构。批准的前提条

件包括获得 DAkkS 依据 DIN EN ISO/IEC 17065 标准的认可，以及证明拥

有具备足够资质的员工。此外，BLE 每年还会对所有已批准的管控机构进

行监督审核。 

德国认证机构（DAkkS） 

DAkkS依据 DIN EN ISO/IEC 17065 标准对私营管控机构进行认证，确

认其具备开展检验和认证工作的技术能力。DAkkS 是德国的国家认证机构，

并在欧洲认证合作（EA）网络内运作。 

州级主管部门（联邦州） 

州级主管部门承担日常运营监督责任，监督在其辖区内活动的管控机

构以及由这些机构认证的经营者。 

 

https://traces.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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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S.NT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TRACES.NT 成为欧盟的官方平台，欧洲所有

管控机构都在该平台根据欧盟有机法规 2018/848 发布其证书。该系统支持

供应链的电子化核查，是进口检验证书（COI）管理的参考系统。 

3.3 中国机构详述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SAMR） 

SAMR 是中国标准化、市场监督和产品安全领域的最高监管机构。

SAMR 颁布国家有机标准《GB/T 19630 —— 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

识及管理体系要求》，并负责监督 CNCA 和 CNAS。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 

CNCA 相当于德国的 BLE，即负责批准有机认证机构的中央国家主管

部门2。2026年的实施细则大幅收紧了对认证机构的要求：必须获得CNCA

批准、完全符合 GB/T 27065 标准、建立数字化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清晰

的内部职能分离，以及将所有获证产品在 CNCA 国家监管平台上登记（中

国简报, 2026）。外国认证机构获批时使用 CNCA-RF 标识（区别于国内

机构的 CNCA-R 标识），并显示在其批准编号中。CNCA 自身不开展认

证；它制定规则、批准认证机构并运营平台。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CCAA） 

CCAA在中国有机认证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在德国/欧盟体系中没有

直接对应的机构。该协会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于

2005 年 9 月成立，是一个全国性的非营利行业组织，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及其登记机关民政部的监督下运作。尽管在形式上它是一个协会而非

政府机构，但在认证链中却具有强制性职能，这使其更接近于监管机构而

 
2 CNCA 批准的所有认证机构的权威名单可在国家认证认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http://cx.cnca.cn/Cer-

tECloud/institutionBody/authenticetionList. 

http://cx.cnca.cn/CertECloud/institutionBody/authenticetionList
http://cx.cnca.cn/CertECloud/institutionBody/authenticetion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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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私营协会。CCAA 在有机认证链中的具体职能是对个体检查员进行资格

认定和登记：所有为有机认证机构工作的检查员必须持有经 CCAA 注册的

资格证书，该证书需通过 CCAA 组织的培训、考试和面试获得。这赋予

CCAA 在个体人员层面上的强制性角色，与 CNCA 对认证机构作为组织的

批准以及 CNAS 对认证机构的技术认可形成互补3。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CNAS 是中国国家认可机构，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SAMR）依

法确认。该委员会对认证机构、实验室、检验机构以及审定核查机构进行

认可。希望依据GB/T 19630开展有机认证的认证机构必须同时获得CNCA

的批准和 CNAS 的认可。  

农业农村部（MARA） 

MARA 在职能上与 BMLEH 相当，负责制定农业政策框架和有机农业

推广。在认证体系中，它的作用次于 SAMR和 CNCA，但它是中国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CGFDC）进而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COFCC）的上

级单位。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CGFDC） 

CGFDC 成立于 1992 年，隶属于农业农村部，负责管理中国的绿色食

品项目。该中心拥有“绿色食品”标志（见框注 1），并且是中绿华夏有

机食品认证中心（COFCC）的上级单位。中绿华夏成立于 2002 年，负责

日常有机认证工作，是中国最大的认证机构之一。这两个机构关系密切：

中绿华夏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批准开展有机认证工

作，但其隶属于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CGFDC）的组织框架。 

 

 

 
3 实施细则未区分国内和外国检查员。该要求适用于任何 CNCA 批准的认证机构的检查员，无论是国内

（CNCA-R）还是国外（CNCA-RF）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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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注 1：中国绿色食品认证标识 

绿色食品 A 级允许有控制地使用农用化学品，侧重于对最终产品的残留物检测。它

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政府支持的食品质量标志，至今仍被广泛使用。它介于常规食

品和有机食品之间，但不能替代有机认证。 

绿色食品 AA 级于 1995 年推出，要求符合国际有机标准，当时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

心（CGFDC）明确将其视为与有机等效。然而，自 2002 年起，中绿华夏的有机标识

实际上取代了 AA级标识；自 2005年起，GB/T 19630 和 CNCA的批准成为规范所有有

机认证的法律框架（Sternfeld, 2023）。AA 级标识从未被正式取消，但已实际失

效。自大约 2008年以来，未再发生新的注册记录（Hassan et al., 2020）。 

两种绿色食品等级均不构成面向中国国内市场或向欧盟出口的有效有机认证。 

 

中国海关总署（GACC） 

海关总署是中国海关主管部门，也是有机认证体系的边境执法窗口。

进口商必须在中国海关总署备案，并证明其产品符合中国标准。海关总署

核查货物是否附有有效文件，包括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CNCA）批准的认证机构签发的中国有机证书。4  

  

 
4 海关总署成立于 2018 年。在此之前，市场监管职能由三个独立机构共同承担，即原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AQSIQ）、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和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S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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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私营与半公共行为主体：协会与标准制定机构 

除了第三章所述的公共机构之外，两套体系中还包含一层私营和半公

共行为主体——农业协会、行业联合会、研究机构以及会展运营方，它们

虽不具备正式的监管权限，却在制定标准、影响市场和政策框架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本章梳理了双方最具相关性的行为主体，并在结尾处进行了

结构性比较，这对与中国同行开展合作的德国利益相关方具有直接的实践

指导意义。 

4.1 德国/欧盟的私营与半公共行为主体 

BÖLW —— 德国有机食品行业联合会 

BÖLW 是德国有机食品行业的最高组织，代表有机生产商、加工商和

零售商。行业协会负责协调政策立场，在联邦和欧盟层面开展倡导工作，

并发布年度行业统计报告。德国所有九家有机农业协会均为 BÖLW5 成员。 

Bioland，Naturland，Demeter 

德国有机生产的相当大一部分不仅遵循欧盟最低标准，还执行更为严

格的私营协会标准。其中有三家在双边合作中尤为重要。Bioland 是德国

最大的本土有机农业协会，业务范围覆盖德国和南蒂罗尔地区。

Naturland 成立于 1982 年，业务遍及全球，在 44 个以上国家拥有约 3.8 万

家农场，涵盖农业、水产养殖、养蜂、林业、化妆品和纺织品领域，并在

亚洲地区开展业务。Demeter（德米特）作为德国历史最悠久的有机运动，

植根于 Rudolf Steiner 的生物动力农业原则，在 36 个国家设有成员组织。 

带有上述标签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占据高端定位。中国买家需要注意，

这些标签属于超越欧盟法律的自愿性附加标准，并非独立的竞争体系，在

中国认证体系内不具有监管效力。 

 
5 关于德国各类协会和半公共机构的概览可参见：BÖLW（2026）、Willer et al. （2026）、IFOAM 国

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2026a）或德国联邦环境署（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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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öL —— 有机食品生产者协会 

AöL 代表德国有机食品制造商和加工商，在法规和市场政策讨论中为

其发声。 

FiBL —— 有机农业研究所 

FiBL是全球领先的有机农业独立研究机构，在瑞士（总部）、德国、

奥地利、法国和比利时设有办事处。FiBL 是 BÖLW 的支持会员，也是国

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 IFOAM 的成员。它与 IFOAM 联合出版的年度报告

《世界有机农业》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有机行业的统计参考资料6。

FiBL 曾参与中国国际有机产品博览会（Biofach China）的联合活动。 

IFOAM 欧洲分部 

作为 IFOAM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欧洲分部，该组织在欧盟机构

层面代表有机行业的利益，向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7表达诉求。BÖLW

负责协调 IFOAM 欧洲网络内的德语国家成员。IFOAM 是纽伦堡和中国国

际有机产品博览会的赞助方，对参展商实施严格的准入标准。 

  

 
6 最新报告于 2026 年 2 月发布。Willer et al. (2026)。 
7 IFOAM 是全球有机农业运动的最高组织，拥有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约 800 个成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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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的私营与半公共行为主体 

IFOAM 亚洲分部 

是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 IFOAM 在亚太地区的区域分会。它将中国

的有机产业参与者与全球有机运动联系起来，并持续出席中国国际有机产

品博览会（Biofach China）。IFOAM 亚洲分部在中国国家主导的认证体系

与国际有机社区之间架起了一座“软桥梁”（IFOAM Organics Interna-

tional, 2026b 和 IFOAM Asia, 2026）。 

中国农业大学（CAU） 

中国农业大学是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在有机领域

的主要统计与研究合作伙伴。作为标准统计参考的《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与

有机产业发展年度报告》由 CNCA 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编制（Naturland 

e.V., 2024）。该大学对应 FiBL 在中国的知识生产机构。 

纽伦堡会展（中国）有限公司 

纽伦堡会展（中国）有限公司是纽伦堡会展集团的子公司，也是中国

国际有机产品博览会的主办方（Biofach China, 2026）。该公司成立于2007

年，是连接全球领先的纽伦堡国际有机产品博览会与中国市场的机构纽带，

也是亚洲为数不多的国际有机贸易专业 B2B 平台之一。 

4.3 总结性分析：双方行为体格局的结构性差异 

这两种行为体格局反映了第二章中指出的监管不对称现象。 

在德国/欧盟方面，协会分布密集、自主性强，且在监管框架形成之

前就已经存在：协会制定自己的标准，运营自己的认证基础设施，并通过

德国有机食品行业联合会（BÖLW）开展政策倡导。研究机构 FiBL 则是

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性质。 

在中国方面，最重要的非政府行为体——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CGFDC）和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COFCC）——均隶属于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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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部体系或受其管辖。中国农业大学（CAU）与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委员会（CNCA）联合编制关键的有机统计数据。 

对德国利益相关方的实际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当他们与

COFCC 和 CGFDC等机构的中国同行开展合作时，实际上是在与隶属于中

国国家体系并对其负责的机构打交道。其次，Bioland、Naturland 和

Demeter 等认证标志在中国仅具有声誉价值，而不具有监管效力，不能替

代中国的 GB/T 19630 认证。 

第五章：认证与管控机构 

5.1 德国/欧盟的管控机构体系 

欧盟/德国体系中的主要机构参与者是私营的有机管控机构（Öko-

Kontrollstellen）（BLE, 2026b）。每个管控机构履行两项严格分离的职能：

检查——检查员实地走访生产经营者，查阅记录，采集样本并撰写报告；

以及认证——同一管控机构内的另一名人员审核报告，决定是否颁发或续

延证书。这一“四眼原则”是结构性要求；这两项职能不能由同一人员执行。 

要在德国开展业务的管控机构必须获得联邦食品与农业局（BLE）的

批准（要求符合 DIN EN ISO/IEC 17065 标准的 DAkkS 认证），并接受各

联邦州的监督。此外，BLE 每年还会对每家获批的管控机构进行监督审核。

截至 2026 年 1 月，共有 21 家管控机构获准在德国运营，每家均以 DE-

ÖKO-XXX 代码标识。所有经认证的经营主体——农场、加工企业和贸易

商——每年至少接受一次检查，并辅以不定期的基于风险的抽查。自 2023

年 1 月起，所有欧洲管控机构都要在 TRACES.NT 上公布其经营主体证书，

该系统也是进口检验证书（IOC）管理的参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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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国的认证机构体系 

中国实行集中管理体制，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

批准认证机构，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提供基础技术认

证（中国简报，2026；美国农业部海外农业服务局，2022）。如第 2.2 章

所述，2026 年的实施细则显著提高了认证门槛。新框架将监管重点从前期

审批转向对实际合规情况的持续核查。如今，有机认证状态应体现出可持

续的生产实践，并以可验证的、数字化管理的数据为支撑。 

在其注册名录中，CNCA 将获批机构分为两类： 

•  CNCA-R —— 在中国成立并注册的国内认证机构。 

•  CNCA-RF —— 在中国境外成立的外国认证机构，已获得 CNCA 批

准，可向中国市场颁发证书。其主要职能是认证外国（包括德国和欧盟）

生产商和产品以进口到中国。它们与国内机构一样，依据相同的 GB/T 

19630 标准和 CNCA 平台规则运作。 

截至 2022 年 6 月，共有 104 家机构获得 CNCA 批准。预计 2026 年的

政策收紧将导致这一数字减少。截至本文撰写之时，尚未正式公布最新的

汇总数据。 

国内主要认证机构（CNCA-R）包括： 

•  COFCC —— 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成立于 2002 年，隶属于

农业农村部并与 CGFDC 关系密切，是中国最大的认证机构之一，覆盖国

内产品和进口产品。曾于 2007 年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国际有机产品博览

会（Biofach China）。 

•  OFDC —— 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成立于 1994 年，是中国

历史最悠久的认证机构之一，也是有机认证检查员的培训机构。OFDC 持

有国际认可协议，可进入包括欧盟在内的特定出口市场（参见第 5.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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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QC ——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隶属于 CNCA 体系的重要国有机构，

通过 CCIC Europe（位于荷兰，在德国设有代表处）将其服务延伸至欧洲

（参见第 5.3 章）。 

5.3 从德国/欧盟到中国的认证路径：按照中国标准对德国和欧盟产品

进行认证 

关键原则：任何希望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上使用“有机”字样或中国国

家有机标识的德国或欧盟生产商，都必须持有由 CNCA 认可的机构颁发的

有效中国有机证书，无论该产品是否已获得欧盟有机证书。欧盟证书的有

机声明在中国不具有法律效力。仅带有欧盟有机标识的产品进入中国后，

在销售前必须将包装上的所有有机表述进行物理遮盖。 

 

附录 1 中的流程图列出了德国有机生产商在中国合法销售其有机产品

必须遵循的步骤。该流程是线性的且不可变通：没有捷径可走，欧盟有机

认证不能替代其中任何一个步骤。 

 

实例：一家德国乳制品生产商 

一家德国有机奶酪生产商（依据 2018/848号法规获得欧盟认证，持有欧盟有

机标识及代码 DE-ÖKO-007）希望在中国销售同一种产品。但欧盟证书在中国不被认

可。该生产商必须委托一家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批准的机构—

—例如 Ecocert China（Ecocert 集团内经 CNCA-R 批准的中国实体，而不是持有欧

盟认证而非 CNCA认证的 Ecocert SAS）或 Kiwa BCS，按照 GB/T 19630-2019标准对

其在德国的生产设施和供应链进行审核。若审核通过，认证机构将在 CNCA平台为该

产品注册，颁发中国有机证书，并提供二维码标签。只有这样，该产品才能在中国

以有机产品身份上市，并在包装上展示中国国家有机标识和二维码。欧盟有机标识

可以保留在同一包装上，但对中国的有机声明不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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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对德国和欧盟生产商进行 GB/T 19630 认证的机构 

已知以下机构目前开展此类认证业务。实际上，极少数总部位于国外

的机构直接持有 CNCA 针对 GB/T 19630 的批准。多数机构通过中国子公

司或合作伙伴开展业务。例如， Ecocert 通过 Ecocert 中国（已获

CNCA/CNAS 认可）开展业务，而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则通过

CCIC Europe 为欧洲生产商提供服务8。  

•  Ecocert 中国（北京爱科赛尔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是法国 Ecocert 集

团的中国子公司，作为国内认证机构（CNCA-R）9在中国注册成立。 

Ecocert 中国依托 Ecocert 遍布欧洲（包括德国）的办事处网络，对欧洲生

产商进行现场审核，以颁发 GB/T 19630 证书。它还可以通过一次现场走

访将 GB/T 19630 审核与欧盟有机审核合并进行。 

•  CCIC Europe / CQC（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欧洲有限公司，总部位于

荷兰，在德国设有代表处）通过 CQC 获得 CNCA-R 资质。它是中国主要

国家认证机构 CQC 在欧洲的联络机构。由当地审核员在欧洲执行 GB/T 

19630 审核，认证决定由中国 CQC 做出。 

•  Kiwa BCS Öko-Garantie China Co., Ltd. （湖南欧格认证有限公

司），在中国注册成立并作为国内认证机构（CNCA-R）运营，为进入中

国市场颁发 GB/T 19630 认证。它在中国开展检验和认证活动，并可通过

Kiwa 集团网络将检验服务扩展至欧洲生产基地，以颁发 GB/T 19630 证书。

德国生产商可将德国母公司作为这两种认证方向的主要联络点，但双方的

 
8 更多详情请参见各认证机构官网。Ecocert 参见：https://www.ecocert.com/en/certification-

detail/organic-farming-china-gb-t19630-2019. CCIC Europe 参见： 

https://www.cciceu.com/?m=home&c=View&a=index&aid=540. Kiwa 参见：http://en.kiwa-

bcschina.com/rz_1/15364713.html  Control Union 参见：https://www.controlunion.com/certification-

program/china-national-organic-standard/。 
9 这种结构选择——以中国法人实体而非外国机构身份运营——意味着 Ecocert 中国在国家注册名录中

与其他中国认证机构（如 COFCC 或 OFDC）享有同等地位，且无需满足针对外国机构的额外 RF 要

求。 

https://www.ecocert.com/en/certification-detail/organic-farming-china-gb-t19630-2019
https://www.ecocert.com/en/certification-detail/organic-farming-china-gb-t19630-2019
https://www.cciceu.com/?m=home&c=View&a=index&aid=540
http://en.kiwa-bcschina.com/rz_1/15364713.html
http://en.kiwa-bcschina.com/rz_1/15364713.html
https://www.controlunion.com/certification-program/china-national-organic-standard/
https://www.controlunion.com/certification-program/china-national-organic-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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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法律主体仍保持独立：Kiwa BCS Öko-Garantie GmbH 负责欧盟证书，

Kiwa BCS China 负责中国证书10。 

•  Control Union 通过与一家CNCA-R注册的合作伙伴合作，在全球范

围内提供 GB/T 19630 认证服务。  

5.4 从中国到德国/欧盟的认证路径：按照欧盟标准对中国产品进行 

认证 

关键原则：希望向德国和欧盟出口有机产品的中国生产商，必须持有

依据欧盟法规 2018/848 颁发的认证，且该认证必须由欧盟 2021/1378 号法

规认可名录中的管控机构签发。中国的有机认证，即使来自 COFCC 或

OFDC，在此目的上在欧盟不具有法律效力。 

目前，共有 56 家管控机构和管控部门列入欧盟 2021/1378 号法规认可

名录（Agrinfo，2025）。这些机构通过当地办事处、合作伙伴安排或直接

 
10  这种结构与 Ecocert China / Ecocert SAS 的区分方式相同。然而，目前无法确认是否可在单次现场

访问中同时进行欧盟和 GB/T 19630 的联合审核。建议逐案与 Kiwa BCS 确认。 

 

实例：一家中国茶叶生产商 

云南省的一家中国茶叶生产商持有由 COFCC依据 GB/T 19630标准颁发的有效

中国有机证书。该证书虽是在中国国内销售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意味着该产品可以

在德国以有机名义销售。若要向欧盟出口，该生产商必须另行委托一家欧盟认可的

认证机构——例如 Ecocert SAS（法国）或 Kiwa BCS Öko-Garantie GmbH（德国）

——对其在云南的生产基地依据欧盟法规 2018/848进行审核。该欧盟名录机构派遣

或安排审核员前往中国进行审核，若生产基地符合欧盟要求，则签发在 TRACES.NT

系统注册的符合欧盟标准的证书。然后产品方可使用欧盟有机标志和认证机构代码

进入欧盟市场。中国有机证书不会出现在面向欧盟市场的包装上，且 COFCC 认证在

任何情况下不会减少欧盟审核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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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驻检查人员在中国开展工作，但证书及其签发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仍由欧

盟名录中的法人实体承担。 

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欧盟认可的管控机构 

以下机构根据第 2021/1378 号法规获得欧盟认可，且已知在中国开展

认证业务。每家机构的认证主体均为欧盟名录中的法律实体，而非任何中

国子公司或合作伙伴。 

•  Ecocert SAS（法国）是 Ecocert 集团旗下在欧盟名录中注册的法律

实体，在中国广泛开展业务。它是面向欧盟市场的中国出口商最常使用的

认证机构之一。Ecocert SAS与 Ecocert China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实体：欧盟

证书由 Ecocert SAS（法国）签发，中国证书由 Ecocert China（CNCA-R）

签发11。两份证书在法律上相互独立，彼此不能替代。 

•  Kiwa BCS Öko-Garantie GmbH（前身为 BCS Öko-Garantie，纽伦

堡）持有欧盟管控机构许可，可依照欧盟法规 2018/848 进行认证。对于中

国经营者而言，聘请总部位于德国的认证机构可能有助于与德国进口伙伴

进行沟通。 

•  OFDC （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是根据第 2021/1378 号法规

获得欧盟认可的两家中国国内认证机构之一，于 2024 年 11 月列入欧盟名

录。因此，经 OFDC 认证的产品可以进入欧盟市场12。 

•  Control Union（荷兰） 获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 142 个国家依据欧盟

法规 2018/848 开展认证，使其成为面向欧盟市场的中国出口商可选择的覆

盖范围最广的认证机构之一。 

 
11 对于从德国到中国的认证路径，证书必须由 CNCA 批准的机构签发。在 Ecocert 集团内部，唯一具

备 CNCA-R 批准资格的，在中国注册的法人实体是 Ecocert 中国。Ecocert SAS（法国）未获得 CNCA

批准（无论是 R 类还是 RF 类）：它是反方向认证的欧盟名录中的机构。 
12 第二家获得欧盟认可的中国国内认证机构是北京五洲恒通认证有限公司。参见 Agrinfo（2025）。  



中德有机农业检验与认证 

23 

5.5 互认现状 

欧盟和中国互不承认对方的有机体系具有等效性。双向贸易均需进行

双重认证。 

在中国方面，目前与新西兰有一项双边安排生效；2024 年 10 月虽与

澳大利亚签署了意向书，但尚未转化为正式的相互认可安排（中国简报，

2026 年）。此外，与丹麦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涵盖有机农业领域的合

作目标，但不构成互认安排；与智利和芬兰也签署了两份意向书13。与任

何欧盟成员国均不存在等效安排。欧盟2022年从“等效”转向“合规”，

进一步削弱了建立等效安排的结构基础。而 2026 年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

督管理委员会（CNCA）出台的收紧规定，使得进入中国市场的路径较以

往更为严苛。 

 

  

 
13 此信息由中国农业大学乔玉辉教授 2026 年 2 月在纽伦堡有机展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提供，截至本文撰

写之时尚未公开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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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 流程图：德国出口商 → 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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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 中国机构的中文名称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MARA) 农业农村部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SAMR)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NCA)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China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Association 

(CCAA)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China 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for Conform-

ity Assessment (CNAS)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Local market supervision authorities 地方市场监管局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China (GACC) 海关总署 

China Organic Food Certification Center (COFCC) 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 

Organic Food Development and Certification Center 

of China (OFDC) 

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 

China Quality Certification Centre (CQC)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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